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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5年4月18日上午 9:15一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于长信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925,459,79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47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45,468,33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8.122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0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9,991,45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0,182,659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1,2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9,991,45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51％。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058,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79％；反对3,512,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95％；弃权889,2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227％。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103,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90％；反对3,470,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84％；弃权885,7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226％。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026,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71％；反对3,549,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04％；弃权883,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2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5,749,1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708％；反对3,549,

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4273％；弃权883,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7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1019％。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091,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87％；反对3,478,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86％；弃权889,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2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814,4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522％； 反对3,478,

5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3383％；弃权889,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7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1095％。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384,4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62％；反对3,976,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13％；弃权99,0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107,3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9174％；反对3,976,

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9590％；弃权99,0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236％。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752,6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56％；反对3,118,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95％；弃权588,2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1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475,5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3766％；反对3,118,8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8897％；弃权588,2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337％。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七）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795,9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67％；反对2,995,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3％；弃权668,3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1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518,8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4306％；反对2,995,4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7358％；弃权668,3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336％。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八）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1,421,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71％；反对3,303,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42％；弃权734,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1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144,57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9639％； 反对3,303,

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1201％；弃权734,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160％。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照律师、吕浸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5-040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1,090,201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922,371,176股减少至4,921,280,975股，注册资本将由4,922,371,176元

减少至4,921,280,975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股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

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2、申报时间：2025年4月19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6:00

3、联系人：杨育欣

4、联系电话：0431-80918881、0431-80918882

5、邮箱：faw0800@fawjiefang.com.cn

6、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7、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

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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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高新区毕原一路西段1451号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549,1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549,1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91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91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立人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朱海龙先生、董事赵若愚先生、董事吴栋先生、董事吴优女

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沈亮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6,595 99.9764 11,501 0.0214 1,097 0.002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4,103 99.9718 13,993 0.0261 1,097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6,595 99.9764 11,501 0.0214 1,097 0.00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6,595 99.9764 11,501 0.0214 1,097 0.002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6,595 99.9764 11,501 0.0214 1,097 0.0022

6、议案名称：《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4,103 99.9718 13,993 0.0261 1,097 0.0021

7.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胡立人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986,307 99.8779 16,001 0.1142 1,097 0.0079

股东胡立人先生及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7.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朱海龙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046,095 99.9628 16,001 0.0347 1,097 0.0025

股东朱海龙先生回避表决。

7.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赵若愚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06,095 99.9675 16,001 0.0303 1,097 0.0022

股东赵若愚先生回避表决。

7.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吴优女士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2,095 99.9680 16,001 0.0298 1,097 0.0022

7.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吴栋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056,095 99.9677 16,001 0.0301 1,097 0.0022

股东吴栋先生回避表决。

7.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胡立功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24,495 99.9672 16,001 0.0306 1,097 0.0022

股东胡立功先生回避表决。

7.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增涛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2,095 99.9680 16,001 0.0298 1,097 0.0022

7.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禾女士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2,095 99.9680 16,001 0.0298 1,097 0.0022

7.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郭毅新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2,095 99.9680 16,001 0.0298 1,097 0.002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6,595 99.9764 11,501 0.0214 1,097 0.002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6,595 99.9764 11,501 0.0214 1,097 0.0022

10.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帖凯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2,095 99.9680 16,001 0.0298 1,097 0.0022

10.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王志斌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2,095 99.9680 16,001 0.0298 1,097 0.0022

10.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李子叶女士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2,095 99.9680 16,001 0.0298 1,097 0.0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3,895,207 99.6776 11,501 0.2943 1,097 0.0281

8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3,895,207 99.6776 11,501 0.2943 1,097 0.02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6、7、9、10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3、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议案7.01；议案7.02；议案7.03；议案7.05；议案7.06涉及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分别为：胡

立人、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朱海龙；赵若愚；吴栋；胡立功。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张文彬、梁德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5-029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塞力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 当前转股价格：12.00元/股

● 转股起止日期：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20日

● 自2025年3月7日至2025年4月18日，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触发“塞力转

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若触发条件，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将综合考虑股票市场、自身业务发展及广大投资者的

合理意见和建议，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3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发行了

543.3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4,331万元，期限6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50%，

第二年0.8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06号文同意，公司发行总额为54,331万元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9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债券代码“113601”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下修及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塞力转债” 自2021年3月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股份，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20日，“塞力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6.98元/股。

首次下修转债转股价格：经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

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

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同日于2024年9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向下修正“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由16.98元/股向下修

正为13.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9月9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

第二次下修转债转股价格：经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

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

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同日于2024年10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由13.71元/股

向下修正为12.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2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

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

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1）。

调整转债转股价格：因公司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塞力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原来的12.71元/股调整为12.5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调整“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9）。

第三次下修转债转股价格：经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

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

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

续。 公司同日于2025年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

“塞力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塞力转债”转股价格由12.50元/股向下修正为12.00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2月10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塞力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2）。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具体如下：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

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

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2025年3月7日至2025年4月18日收盘， 公司A股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一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假设2025年4月21日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则自2025年3

月10日至2025年4月21日， 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亦有十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85%。 因此将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起始日期改为2025年3月10日，自2025年4月7日至2025年4月

18日，公司股票已有连续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若未来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有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将触发“塞力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要求，公司将于触发“塞力转债” 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

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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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京东工业签署出海供应链稳定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一、概述

当前，全球关税挑战驱动国际贸易面临?“碎片化” 与“再全球化” 并存?的格局，地缘政治、技术竞

争和气候变化重塑规则，各国在开放合作与自我保护间寻求平衡。当前背景下，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格林美” 或“公司” ）与北京京东数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工业” ）基于合作共

赢，同时响应国家号召、助力国内外贸企业平稳着陆的愿景，担当龙头企业稳外贸的责任与作用，于2025

年4月18日共同签署了《出海供应链稳定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

方达成全面战略合作，致力于在出口转内销扶持与出海供应链稳定化行动计划、供应链数智化升级、打

造格林美专属矩阵式履约保供体系、 发展中企出海东南亚的供应链快速响应体系等多个关键领域深度

融合、协同共进，在稳定出海供应链方面开创互利共赢的全新局面。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北京京东数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宋春正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1号楼10层1003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企

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摄影扩印服务；专用设备修理；通用

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

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化肥销售；钟表销售；玩具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

货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灯具销售；汽车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礼品花卉销

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安防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卫生洁具销售；日用品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玻璃

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

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企业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成品

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计量技术服务。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农药零售；检验检测服

务；建筑劳务分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设工程设计；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京东工业是京东集团旗下专注于工业供应链技术与服务业务的子集团，秉承“致力于通过技术让工

业世界实现极致的运营效率”的使命，以技术实现工业供应链全链路的数智化，链接供需两端，帮助客户

实现降本增效与保供，为整个产业创造价值。

京东工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京东工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经查询，京东工业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出口转内销扶持与出海供应链稳定化行动计划

当下全球供应链格局面临重大重塑，众多外贸企业发展承压，京东集团于近期正式推出“出口转内

销”扶持行动：未来一年内，京东将大规模采购不低于2,000亿元出口转内销商品。 格林美以其在印尼的

国际绿色产业园（IGIP）全球合作项目的建设需要为基础，以实际行动支持京东，带领产业链企业再造

出海机会，共助国内优秀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格林美未来拟通过京东工业平台采购不低于50亿元的商品，包括但不限于机械装备、工程材料、备

品备件、仪器仪表、个人防护、数码电器、员工福利等通用物资，配置印尼项目建设，帮助外贸等企业快速

开拓东南亚新兴市场，稳定出口供应链。

2、供应链数智化升级。

（1）京东工业通过卓越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辅助格林美全球采购全链信息化系统升级优化，基于格

林美供应链特性进行信息化系统顶层设计、协助制定采购策略，通过品类托管、分层采购等方式，优化采

购流程，提升工作效率。

（2）京东工业发挥在电商、数字化技术、商品、供应链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通过数智化系统对接

赋能格林美全球采购全链系统，双方共建物料标准化体系、结合格林美采购需求及库存信息，京东利用

辅助分析、AI辅助采购决策等手段，进一步助力采购全链降本增效。

3、打造格林美专属矩阵式履约保供体系

（1）国内保供：京东工业在荆门部署前置仓和智能柜，并在武汉、泰兴、无锡、福安、宜春等配置企配

中心，京东工业发挥仓储配送智能化等供应链能力，与格林美在仓储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开展深入合

作，联通并优化格林美各子公司多渠道库存，提升库存周转效率，降低仓储物流成本。

（2）国际跨境保供：京东工业基于印尼市场的海关政策、品类特征，将配置国内中心仓、印尼中心

仓、前置仓、线边柜，客制化末端履约矩阵配置，提高各环节运营效率，助力格林美业务高效增长。

4、发展中企出海东南亚的供应链快速响应体系

以武汉一印尼直航船运为基础，以格林美印尼园区为基地建设中国外贸供应链物资中转仓，满足中

企印尼项目以及中企出海东南亚各国的供应链快速需要。

（二）合作机制

1、高层互访会晤机制。 建立双方领导层定期会晤机制，明确与充实战略合作重大事项，协调解决战

略合作重大问题，指导和推动双方战略合作的深化实施和落实。

2、牵头部门协同机制。 格林美采购部及印尼工厂与京东工业华中区及印尼区作为双方指定的牵头

部门，要切实发挥组织、协同的作用。

3、重点事项推进机制。 双方明确重点事项推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在执行层面成立各项目专项工作

小组，协调和推动具体项目合作。

（三）其他事项

1、本协议是指导双方合作的战略性框架协议，业务合作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签订的具体业务合

同或协议的约定为准，且签订的各项具体业务合作合同或协议均应遵照本协议所确立的原则订立。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进行协商修改并签订补充协议。 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构成本协议的组成

部分，具有与本协议同等效力。

3、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及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京东工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双方在供应链方面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稳定

出海供应链方面开创互利共赢的全新局面，有利于公司海外项目供应链的稳定化和低成本化，帮助外贸

等企业快速开拓东南亚新兴市场，稳定出口供应链，促进公司海外项目建设如期完成。 同时，通过供应链

数智化升级、打造格林美专属矩阵式保供体系等合作，有利于提升公司库存周转效率，降低仓储物流成

本，实现降本增效，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

响。

五、风险提示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框架协议下的具体合作

将在双方另行签署的具体业务合同或协议等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

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如下：

序号 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公司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新一

代三元前驱体产品合作开发协议书》

2022年7月21日 正常履行中

2.

公司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在工程

机械电动化与电池回收利用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2年7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3.

公司与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动力电

池绿色循环利用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2年7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4.

公司与韩国浦项市政府与韩国ECOPRO株式会社签署

的《推进项目谅解备忘录》

2022年9月5日 正常履行中

5.

公司下属公司PT.�QMB�NEW�ENERGY�MATERIALS

与PT.HENGJAYA�MINERALINDO签署的 《红土镍矿

资源与选矿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书》

2022年9月21日 正常履行中

6.

公司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永青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和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温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低碳产

业园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温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项

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2年9月29日 正常履行中

7.

公司与印度尼西亚YAYASAN�UPAYA� INDONESIA�

DAMAI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022年11月16日 正常履行中

8.

公司下属公司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伟明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签署的《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协议》

2022年11月23日 正常履行中

9.

公司与韩国ECOPRO�CO.,�LTD.和SK�On�Co.,�Ltd.共同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022年11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10.

公司与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建设动

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绿色产业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2年12月31日 正常履行中

11.

公司与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

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构建电池

闭环回收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23年2月28日 正常履行中

12.

公司与ECOPRO�MATERIALS�CO.,�LTD.、SK�On�Co.,�

Ltd.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023年3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13.

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韩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新万金

开发厅、全罗北道·群山市、韩国农渔村公社签署的《新

建二次电池前驱体制造工厂投资谅解备忘录（MOU）》

2023年3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14.

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 （无锡）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

CAHAYA�JAYA�INVESTMENT�PTE.LTD.、伟明（香

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建设印尼红土镍矿

冶炼生产新能源用镍原料（镍中间品）（2.0万吨镍/年）

项目的合资框架协议》

2023年5月12日

已履行完毕；已于2023

年7月20日披露正式签

署的投资合作协议。

15.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四川

省宜宾市高县人民政府、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的《宜宾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示范产业园项目投

资框架协议》

2023年6月10日 正常履行中

16.

公司与深圳盘古钠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钠电

池正极材料战略合作与产品供应合作框架协议》

2023年7月4日 正常履行中

17.

公司与兰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动力电池绿色

回收利用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1月12日 正常履行中

18.

公司与英美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签署的《加

强镍产品及动力电池材料加工技术研发等合作谅解备忘

录》

2024年1月26日 正常履行中

19.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骆驼

集团资源循环襄阳有限公司、 安徽巡鹰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河南中鑫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五创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美华新材料（湖北）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共同

构建新能源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4年3月11日 正常履行中

20.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东风

乘用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建设动力电池全生命

周期绿色产业链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3月20日 正常履行中

21.

公司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共建循

环化、 数字化供应链与废旧商品回收平台战略合作协

议》

2024年3月22日 正常履行中

22.

公司与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视源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汇川

技术有限公司、方正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力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伟明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艾默生过

程控制有限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势

拓伺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梅特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岛津企业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SEW-传

动设备（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市合力叉车有限公司、武

汉百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油滴互联（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湖北鸿基锐创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天联机械有限

公司、湖北襄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4月30日 正常履行中

23.

公司与湖北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

限公司共同签署的 《关于合资设立两新回收数字化平

台，服务两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4年5月24日 正常履行中

24.

公司下属公司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动力电

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联合开发石墨烯磷酸（锰）

铁锂材料产业化技术与市场化推进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7月11�日

正常履行中

25.

公司与ECOPRO�BM�CO.,�LTD.签署的《二次电池原材

料全产业链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2024年8月17日 正常履行中

26.

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黑龙江）石墨产业有限公司、深圳

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构建

石墨一体化循环利用产业链合作协议》

2024年9月4日 正常履行中

27.

公司与PT�Vale�Indonesia�Tbk签署的《关于共同建设绿

色镍资源的HPAL工厂的项目投资协议》

2024年11月11日 正常履行中

28.

公司与韩国ECOPRO�CO., �LTD.、ECOPRO�BM�CO.,�

LTD.共同签署的《“镍资源一三元前驱体一三元正极材

料”产业供应链战略合作备忘录》

2025年1月4日 正常履行中

29.

公司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5年1月14日 正常履行中

30.

公司与印尼Universitas�Nahdlatul�Ulama�Yogyakarta

签署的《关于签署推进高等教育谅解备忘录》

2025年1月24日 正常履行中

31.

公司与韩国ECOPRO�CO., �LTD.、ECOPRO�BM�CO.,�

LTD.共同签署的《关于建设“镍资源+新能源材料” 产业

链战略合作协议》

2025年4月11日 正常履行中

2、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不存在变动

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

的通知。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如发生股份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经双方共同签署的《出海供应链稳定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5-062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整事项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4.10条的规定，上市公司

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2024年4月22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 或“公司” ）收到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或“法院” ）送达的（2024）渝05破申129号《民事裁定书》，五中

院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 根据《上市规则》第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

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 公司于

2024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于2024年4

月24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扭转公司经营颓势，

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重整事项进展情况

1、2024年4月2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分

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申129号及（2024）渝05破申130号《民事裁定书》，五中院正式裁

定受理公司及重庆金科的重整申请。

2、五中院于2024年5月17日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与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合担任公司和重庆金科的管理人（以下合称“管理人” ）。 公司及重庆金科分别收到

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之一及(2024)渝05破118号之一《决定书》，五中院准许公司及重庆金

科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3、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整债权申报通知及召开债权人会议的

公告》，通知公司及重庆金科债权人应在2024年7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24年7月25日上午9:30以网络方式召开； 重庆金科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4年7月25日

下午14:30以网络方式召开。

4、2024年11月22日，公司管理人及重庆金科管理人在法院的监督下，召开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会

会议，对重整投资人正式提交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评分，并最终确认上海品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品器” ）及北京天娇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娇绿苑” ）联合体（以下统称

“上海品器联合体” ）为公司及重庆金科中选重整产业投资人。

5、2024年12月13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与重整产业投资人上海品器、北京天娇绿苑签署了《金

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

6、2024年12月25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新增产业投资人四川发展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四川发展证券基金” ）签署

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根据该协

议约定，四川发展证券基金指定“川发细分行业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公司及重

庆金科重整投资。 同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产业投资人与重整财务投资人四川发展证券基金(代表

“川发细分行业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7、2024年12月27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青岛兴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青岛兴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重信·开阳24015·煜泰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海南陆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陆和寰升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海南陆和私募” ）、北京昊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昊青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5家财务投资人分别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

财务投资协议》。

8、2025年1月2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新增产业投资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资产” ）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 同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中国长城资

产、长城资本（代表“长城资本凤凰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共同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9、2025年1月3日至4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天津启重圣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寒树可持续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武汉寒树” ）等16家财务投资人分别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10、管理人接上海品器联合体通知，计划对海南陆和私募（代表“陆和寰升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及武汉寒树两家财务投资人进行更换。鉴于此，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更换后

的财务投资人北京福石私募基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梓耘、徐斌分别签署《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11、公司已披露《金科股份重整计划草案》及《重庆金科重整计划草案》，并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及《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 公司及

重庆金科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分别定于2025年2月18日9时30分及14时30分以网络方式召开。公司出资

人组会议将于2025年2月18日下午15时在金科中心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12、 公司及重庆金科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已分别于2025年2月18日9时30分及14时30分以网络方

式准时召开。 为充分尊重与保障债权人权益，保证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正性，本次公司及重庆金科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截止时间均定为2025年3月31日下午18时。 2025年2月18日，公司以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审议通过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同日，重庆金科出资人组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13、 根据公司及重庆金科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截止时间的投票结果，《金科股份重整计划 （草

案）》已获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庆金科重整计划（草案）》已获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有财产担

保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表决通过，普通债权组暂未通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重庆金科将与普通债权组协商，并由普通债权组再次表决。 由于再次表决的《重庆金科重整计划

（草案）》内容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公布的《重庆金科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因此参与对《重庆

金科重整计划（草案）》再次表决的债权人为普通债权组中投反对票或者未投票的债权人，普通债权组

已投同意票的债权人、其他已表决通过的债权组无需再次表决，再次表决事项截止时间为2025年5月10

日18时止。

目前，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稳步开展，公司正全力以赴推动相关债权人参与重庆金科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的再次表决工作及推进重整投资协议履行等工作。鉴于重整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

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

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市规则》第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 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

整，公司的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除被受理重整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退市风

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退市情形，如重整顺利完成，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重整事

项相关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2、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扭转公司经营颓

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

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

项》等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已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度期末净资产将为负值，根据《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规则》第9.4.10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应当披露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已于2025年1月4日、1月11日、1月16日、1月24日、2月7日、

2月14日、2月21日、2月28日、3月7日、3月14日、3月21日、3月28日、4月4日、4月12日分别在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重整事项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号、2025-007号、

2025-011号 、2025-013号 、2025-018号 、2025-022号 、2025-027号 、2025-029号 、2025-032号 、

2025-039号、2025-041号、2025-047号、2025-051号、2025-053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公告编号：2025-063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股票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 ）司法重整工作需要，公司持

有并质押给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雨虹” ）、重庆中讯金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讯金通” ）的参股公司金科服务的32,680,000股股票、22,000,000股股票在

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拍卖（以下简称“首次拍卖” ）、第二次公开拍卖（以下简称

“二次拍卖” ），因标的股票在规定时间内无人出价，首次拍卖、二次拍卖均已流拍。 上述股票将在京东

拍卖破产强清平台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以下简称“三次拍卖” ）。

2、上述拍卖事项系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规定以及担保权人的申请依

法履行职责，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上公开处置公司财产，有利于金科股份司法重整工作高效推进并

保护相关债权人利益，不会对金科股份、金科服务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

益。

3、 上述拍卖事项的公告已同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和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上发布。

拍卖后续还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是否能够实施完毕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首次拍卖、二次拍卖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了《关于参股公司股票拍卖进展及相关拍卖事项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号）、 于2025年4月12日刊载了《关于参股公司股票拍卖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6号）。经公司债权人及本次拍卖标的股票的质押权人东方雨虹、中讯金通的申请，

公司管理人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上（网址：https://auction.jd.com/sifa.html）公开拍卖公司持有

的金科服务32,680,000股、22,000,000股股票。 因标的股票在规定时间内均无人出价，导致首次拍卖、

二次拍卖均已流拍。

二、三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拍卖标的

金科股份持有并质押给东方雨虹的金科服务32,680,000股股票、金科股份持有并质押给中讯金通

的金科服务22,000,000股股票。

金科服务为公司参股公司，系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拍卖标的系港股（H股）无限售流通股股

票（证券简称：金科服务，证券代码：299922（HK.09666））。

（二）拍卖平台

本次拍卖标的将于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上（处置单位：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监督

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网址：https://auction.jd.com/sifa.html）进行公开拍卖。

（三）拍卖时间

质押给东方雨虹的32,680,000股股票拍卖时间：2025年4月21日8:00至2025年4月22日8:00 （延

时的除外）。

质押给中讯金通的22,000,000股股票拍卖时间：2025年4月25日17:00至2025年4月26日17:00

（延时的除外）。

（四）拍卖标的的定价依据

质押给东方雨虹的32,680,000股股票： 由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4年4月

30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股票进行评估并作出《资产评估说明》，参照《资产评估说明》，按照标的物前次流

拍价的80%，确定本次拍卖的起拍价为每股人民币6.54元（大写：陆元伍角肆分）。

质押给中讯金通的22,000,000股股票： 由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4年4月

30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股票进行评估并作出《资产评估说明》，参照《资产评估说明》，确定本次拍卖的起

拍价为每股人民币7元（大写：柒元整）。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拍卖事项合计涉及的资产净额、成交金额（按照起拍价测算）已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应当进行信息披

露。

2、如果上述股票拍卖完成过户，公司持有金科服务的股权比例将会降低，公司将根据拍卖结果进行

账务处理。上述拍卖工作不会对金科股份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金科股份司法重整工作

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后续还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最终是否能够实施完毕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上述拍卖的标的物为上市公司流通股票，标的物的价值受市场行情等因 素影响较大，有意者请

仔细阅读相关竞买文件并自行咨询专业机构。

5、如上述拍卖未能成交，管理人可能根据担保权人意见，继续拍卖处置标的股票或实施以物抵债，

最终是否能够实施完毕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竞买公告》

2、《竞买须知》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